
「核電廠緊急事故整備與應變」公聽會議程 

一、時間：100 年 4 月 21 日(星期四) 下午 14:00~16:30 

二、地點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三樓大禮堂 

（地址：新北市永和區成功路一段 80 號） 

三、議程： 

時間 項目 主持人/報告人/與談人 

13:30~14:00 報到  

14:00~14:05 主持人致詞 原能會蔡春鴻主任委員 

14:05~14:10 貴賓致詞 行政院吳敦義院長 

14:10~14:30 日本福島核電廠事

故說明與評析 

報告人：清華大學李敏教授 

 

14:30~14:40 我國核能電廠緊急

事故應變現況與改

進方向 

報告人：原能會黃慶東副主任委員

 

14:40~15:25 參加人員表達意見

與相關機關回應 

主持人：原能會蔡春鴻主任委員 

與談人：李敏教授(清華大學) 

        石富元醫師(臺大醫院) 

潘欽教授(清華大學) 

簡賢文教授(警察大學)  

15:25~15:35 中場休息  

15:35~16:25 參加人員表達意見

與相關機關回應 

 

主持人：原能會蔡春鴻主任委員 

與談人：李敏教授(清華大學) 

        石富元醫師(臺大醫院) 

潘欽教授(清華大學) 

簡賢文教授(警察大學) 

16:25~16:30 主持人總結 原能會蔡春鴻主任委員 

16:30 散會  
 


